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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市場概況

硬膠玩具及毛絨玩具銷售額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

68.9%（二零零一年：76.4%）及31.1%（二零零一年：

23.6%），較上年分別增長10.9%及62.3%。受惠於年

內毛絨玩具的市場需求日漸殷切，本集團作為香港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享負盛名的原設備製造生產商，

在硬膠玩具方面取得穩定增長之餘，亦能爭取更多

毛絨玩具的訂單。

在地區方面，美國／加拿大仍然是最大的銷售市場，

佔本集團全年營業額的86.2%（二零零一年：84.4%），

而其餘的13.8%（二零零一年：15.6%）則為對日本的

銷售。本集團的地區分類業務在經營溢利貢獻比重

方面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以內部衍生之現金流量應付營運所需。於二

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持有主要為港

元、美元及人民幣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87,000,000

港元（二零零一年：20,300,000港元）。現金及銀行

存款之增加乃源自股份發售（定義見二零零二年二

月二十二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得款項淨

額 36,000,000港元及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

62,8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尚未動用多間銀行授予合共約60,500,000港

元之銀行信貸。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財務狀況相當雄厚健全。於二

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股東權益總額約

為216,9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及速動比

率分別為2.9（二零零一年：1.8）及2.0（二零零一年：

1.0）。兩項比率顯示本集團維持穩健之流動性。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

為零（二零零一年：1.9%）。此負債比率之計算方法

乃將銀行借貸及融資租約應付款項總額除以股東權

益總額約216,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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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之生產設施

或然負債

由於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僱員福利」，本集團

就有關香港僱傭條例所規定承受一項可能的未來長

期服務金之或然負債，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最高可能支付之金額為700,000港元。或然負

債之產生乃由於於結算日，若干目前的員工已為本

集團服務至僱員條例項下有關領取長期服務金所需

的服務年期，故倘若該等員工在若干情況下被終止

合約，將符合領取長期服務金的資格。由於該情況

不大可能導致本集團未來有重大資源流出，因此並

無就有關可能支付的服務金確認撥備。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位於香港總

值約為2,600,000港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物業已抵

押予香港之一間銀行，作為二零零一年給予本集團

約25,000,000港元銀行信貸之擔保。於截至二零零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抵押已被解除。於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信貸其中的3,000,000

港元已被動用。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業務交易均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為

結算單位。由於該等貨幣在回顧年內表現相對穩定，

故本集團於年內並無承擔任何重大貨幣波動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旗下員工共

有約8,250名（二零零一年：6,100名）。員工之薪酬

按照表現並參考現有行業慣例支付。彼等的薪酬會

作每年檢討，並且在考慮僱員的表現及貢獻後可能

向員工發放酌情花紅及購股權，作為嘉許及鼓勵個

人工作表現。

首次公開招股所得款項用途

股份發售（定義見招股章程）所得款項，在扣除有關

支出後，淨額約為36,000,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

中，約18,000,000港元用以興建新廠房綜合大樓，

約6,000,000港元用以增購機器及設備及約2,000,000

港元用以加強本集團營銷陣容。餘款將用作本集團

額外營運資金。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000,000港元已按計劃動用。其餘所得款項已被

存放於香港持牌銀行作為短期存款，並將於未來數

年按上述擬定用途應用。


